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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以下简称“农村会

计”）行为，加强农村会计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财政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

政部 农业农村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及相关法律、

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依法设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村会计行



- 2 - 

为，应遵守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以土地集体所有为基

础，由本集体全体成员组成，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

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代表成员集体行使所有权的地区性

经济组织。包括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组集体

经济组织。 

第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农村会计工作的主管部门，应指定

专人依照本办法对农村会计工作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会计组织形式 

第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应当分设会计账

套和银行账户。 

第五条 实行农村会计委托代理制。代理形式提倡以委托镇

（村）代理为主，也可采用委托中介机构代理和会计委派等模

式。实行会计委托代理应遵循村民自治、自愿委托、村务公开、

民主管理、加强监督的原则。 

第六条 实行村（社）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委托代理的，可采

取村级经济组织账由镇代理、社级经济组织账由村或镇代理等

方式。村改居后的集体经济组织可由街道办事处代理。 

第七条 会计委托代理应由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实

行委托代理的，应与代理机构签订会计委托代理协议。  

第八条 实行会计、出纳委托代理制。即会计核算和资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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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均委托代理机构实行统一管理。 

 

第三章  会计机构 

第九条 实行会计委托代理的镇（包括街道办事处，下同）

应设立专门会计委托代理机构，履行农村会计代理服务职能。 

第十条 镇会计委托代理机构按工作流程设置以下会计岗

位： 

总会计岗位。设置 1 人，主要负责会计委托代理机构会计

组织、协调和会计资料的复核等工作。 

会计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若干人，主要负责进行会计

凭证初审、账务处理、登记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管理会

计档案等工作。 

资金会计（出纳）岗位。主要负责财务收支活动、银行账

户管理、登记现金日记账、提取保管备用金等工作。 

会计业务和出纳业务应当分工负责，不相容岗位应相分离。

出纳不得兼任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债

务账目的登记工作。财务印鉴由会计和出纳等有关人员分开保

管。个人印章必须由本人或其授权人员保管。严禁一人保管全部

印章及办理资金业务的全过程。会计岗负责开票，出纳岗负责收

款。非财会人员不准办理现金收支业务。出纳员因特殊情况需委

托他人收款的，应经过批准并办理代收款手续，代收款人收款后

应及时交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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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已实行会计委托代理村（社）经济组织设报账员

1 人。 

 

第四章  会计核算 

第十二条 农村会计核算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广

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科目表》为主要依据，根据实际发

生的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核算，填制会计凭证，登记会计账

簿，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第十三条 会计核算原则。原则上采用权责发生制，凡是当

期已经实现的收入和已经发生或应当负担的费用，不论款项是

否收付，都应当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凡是不属于当期的收

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在当期收付，也不应作为当期的收入和

费用。 

第十四条 会计科目。以《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科

目表》所设置的会计科目（见附件 1）为基础，各单位可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设置明细科目。 

第十五条 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会计凭证

的取得和填制必须符合《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要求。 

第十六条 会计账簿。会计账簿包括总账、明细账、日记账

和其它辅助性账簿。 

会计委托代理机构负责登记总账、明细账；实行资金委托

代理的应登记日记账。被代理单位登记日记账，可根据需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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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登记其它辅助性账薄。 

第十七条 会计报表。会计报表由会计委托代理机构负责按

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有关规定准确、及时、完整地编制，并

按编制期报送被代理单位。按月或季度编制的报表，包括资产

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报表格式见附件 2）。因工作需要

可增设其他报表。 

第十八条 农村财务核算应实行会计电算化。使用标准化、

规范化、智能化的财务管理软件并符合《会计电算化工作规范》

的有关规定。 

 

第五章 会计信息 

第十九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保障资金投入，完善软硬件

设施，强化人员培训，充分利用计算机、云计算、互联网＋、

大数据整合等信息化技术，逐步实现财务信息采集、存储、管

理和运用的信息化、科学化和现代化。 

第二十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整合会计核算、三资管理、

财务公开、财务监督等数据源，实现农村财务监管平台与农村

集体资产管理平台一体化融合升级，财务信息共享，确保财务

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比性。 

 

第六章  会计档案 

第二十一条 会计档案是指单位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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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或形成的，记录和反映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具有保存价

值的文字、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包括通过计算机等电

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第二十二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

法》等有关规定，加强对会计档案建设和管理，建立会计档案

室（柜），实行统一管理，专人负责，要按规定建立会计档案的

立卷、归档、移交、保管、查阅和销毁等管理制度，做好会计

档案妥善保管、有序存放、规范移交、方便查阅，严防毁损、

散失和泄密等工作。 

第二十三条 农村会计档案保管期限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

法》规定办理。会计委托代理机构的会计档案保管期限按会计年

度与每届村委会任期相一致。保管期满后，由代理机构编制移交

清册，移交被代理单位按规定期限继续保管。 

第二十四条 到期会计档案销毁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

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会计核算的应将会计账

簿和年度报表打印齐全，装订成册，备份存档保管。对存储在

电子计算机中的会计数据和以其他磁性介质或光盘储存的会计

数据以及电子计算机打印出来的书面形式的会计数据，应专人

妥善保管。重要会计档案应双重备份，并存放在两个不同的地

点。采用磁性介质保存会计档案，要定期检查和复制，做好防

磁、防火、防潮和防尘工作，防止由于磁性介质损坏而使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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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丢失。 

 

第七章  会计人员 

第二十六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定代表人是会计工作的负

责人，对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二十七条 从事农村会计工作的人员应当具备从事会计

工作所需要的专业能力。 

第二十八条 会计人员应遵循爱岗敬业、廉洁奉公、坚持原

则、诚实守信、依法办事、不徇私情、不做假账等职业道德，

确保会计工作准确、完整、真实、合法。 

第二十九条 会计人员应实行公开招聘，并实行回避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领导及其直系亲属，不得负责该集体经

济组织的会计工作。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人员的直系亲属不

得在会计机构中担任出纳。 

第三十条 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实行打击报复，

在聘用期内，对业务精通、原则性强，能胜任会计管理工作的

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 

第三十一条 会计人员离职，必须按《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的规定办理交接手续。没有办妥交接手续的，不得离职。 

第三十二条 会计人员应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能力

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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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会计监督 

第三十三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按照国家会计法律法

规进行会计核算、实行会计监督。 

第三十四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违反国家会计法律法规

的会计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按照职权予以纠正。制止或纠正

无效的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请求处理。 

第三十五条 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应当对财务收支、预算、

财务计划、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十六条 农村会计工作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接受财

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各区可以参照本办法规定并结合具体实际，制

定实施办法。 

第三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附件：1.会计科目表 

2.报表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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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计科目表 

 

科目编码 一级科目 二级明细科目 三级明细科目 
对应的村务公开表          

项目名称 

  资产类         

101 现金 

按不同币种设置二

级科目。若无外币业

务，则无须设置二级

科目 

  现金   

102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   

102001   基本户 

按银行业金融机构名

称设置三级明细科目 

    

102002   财政专户     

102003   土地专户     

102004   其他户     

111 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   

111001   有价证券       

111002   其他投资       

112 应收款     应收款项   

112001   征地补偿款       

112002   

其他按应收、暂付内

容设置二级明细科

目 

按应收、暂付的不同单

位和个人设置三级明

细科目 

    

113 内部往来 

不单独设置“内部往来”科目，而是根据内部往

来内容分别通过“应收款”或“应付款”科目核

算。 

    

121 库存物资     存货   

121001   原材料 

按需要设置三级明细

科目 

    

121002   农用材料     

121003   农产品     

121004   工业产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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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低值易耗品 
应按低值易耗品的类别、品种规格进行数量

和金额的明细核算。 
低值易耗品 

非统一规

定项目 

131 
牲畜(禽)资

产 
    牲畜(禽)资产   

131001   幼畜及育肥畜 按牲畜(禽)的种类设置

三级明细科目 

    

132002   产役畜     

132 林木资产     林木资产   

132001   经济林木 按林木的种类设置三

级明细科目 

    

132002   非经济林木     

141 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   

141001   有价证券       

141002   投资设立企业 
按投资设立的企业名

称设置三级明细科目 
    

141003   在企业中参股 
按投资参股的企业名

称设置三级明细科目 
    

141004   投资合作项目 
按投资项目名称设置

三级明细科目 
    

141005   其他投资 
按需要设置三级明细

科目 
    

151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原价   

151001   生产经营用 

按固定资产的名称设

置三级明细科目 

    

151002   管理用     

151003   公益用     

151004   支农用     

152 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   

152001   生产经营用 按固定资产的名称设

置三级明细科目 

    

152002   管理用     

153 
固定资产清

理 
    固定资产清理   

153001   生产经营用 
按被清理的固定资产

名称设置三级明细科

目 

    

153002   管理用     

153003   公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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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04   支农用     

154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   

154001   生产经营用 

按工程项目设置三级

明细科目 

    

154002   管理用     

154003   公益用     

154004   支农用     

            

161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161001   土地使用权       

161002   专利权       

161003   商标权       

161004   著作权       

161005   非专利技术       

161006   其他       

162 
无形资产累

计摊销 
    

无形资产累计

摊销 

非统一规

定项目 

162001   土地使用权摊销       

162002   专利权摊销       

162003   商标权摊销       

162004   著作权摊销       

162005   非专利技术摊销       

162006   其他摊销       

163 
长期待摊费

用 
    长期待摊费用 

非统一规

定项目 

163001   
经营租入固定资产

改良支出 
      

163002   
大宗固定资产毁损

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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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3   基塘整治费       

163004   其他待摊费用       

  负债类         

201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   

201001   银行借款 按借款单位名称设置

三级明细科目 

    

201002   单位借款     

201003   个人借款 
按借款个人名称设置

三级明细科目 
    

202 应付款     应付款项   

202001   征地补偿款       

202001001     待处理     

202001002     青苗补偿费 

补偿被征地农

户 

  

202001003     附着物补偿费   

202001004     补偿单位或个人   

202001005     安置补助费 

补偿被征地农

户(发给个人自

谋出路的安置

补助费)或转入

土地基金(依法

应当由集体管

理和使用的安

置补助费) 

  

202001006     购买社保 购买社保   

202001007     购买医保 购买医保   

202001008     转入土地基金 转入土地基金   

202002   

其他按应付、暂收内

容设置二级明细科

目 

按应付、暂收的不同单

位和个人设置三级明

细科目 

    

211 应付工资     应付工资   

211001   干部       

211002   管理和固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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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长期借款及

应付款 
    

长期借款及应

付款 
  

221001   长期借款       

221001001     银行借款     

221001002     单位借款     

221001003     个人借款     

221002   长期应付款 
按应付款单位和个人

设置三级明细科目 
    

231 
一事一议资

金 
   一事一议资金   

    
按所议项目设置二

级明细科目 

按来源设置“中央及省

级财政奖补”、“市级财

政奖补”、“县级财政奖

补”、“集体投入”、“农

户筹资筹劳”、“社会捐

助”、“其他资金”七个

三级明细科目 

    

241 专项应付款 
按上级单位名称设

置二级明细科目 

按拨款内容设置三级

明细科目 
专项应付款 

非统一规

定项目 

243 递延收入 
按具体收入内容设

置二级明细科目 
  递延收入 

非统一规

定项目 

  权益类         

301 资本     资本   

301001   村（组）资本 
按村（组）名称设置三

级明细科目 
    

301002   外单位资本 
按单位名称设置三级

明细科目 
    

301003   个人资本 
按个人姓名设置三级明

细科目 
    

301004   国家资本 

按政府部门或者机构

名称设置三级明细科

目 

    

311 公积公益金     公积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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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01   土地基金   土地基金   

311001001     收到土地补偿费     

311001002     拍卖资源使用权     

311001003     土地评估作价     

311001004     其他来源      

311001005     购建资产     

311001006     用于公益     

311001007     对外投资     

311001008     其他     

311002   公积金   公积金   

311002001     从收益中提取      

311002002     
接受捐赠资产(用于生

产发展) 
    

311002003     资产重估溢价     

311002004     

拨款转入(专项拨款形

成生产经营用、管理用

资产部分) 

    

311002005     

土地基金转入(形成生

产经营用、管理用资产

部分) 

    

311002006     其他来源     

311002007     转增资本     

311002008     弥补亏损     

311002009     资产重估跌价     

311003   公益金   公益金   

311003001     从收益中提取     

311003002     
接受捐赠资产(用于公

益事业) 
    

311003003     

拨款转入(专项拨款形

成公益用、支农用固定

资产部分) 

    

311003004     资产处置净收益     

311003005     

土地基金转入(形成公

益用、支农用固定资产

部分) 

    

311003006     其他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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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003007     资产处置净损失     

321 本年收益    本年收益   

322 收益分配        

322001   提取公积金   提取公积公益

金 

  

322002   提取公益金     

322003   外来投资分利   外来投资分利   

322004   农户分配   农户分配   

322005   拨付单位   

其他 

  

322006   干部报酬     

322007   其他分配      

322008   损益调整       

322009   

未分配收益 (弥补

亏损通过本明细科

目核算) 

  
年末未分配收

益 
  

  成本类         

401 
生产(劳务)

成本 

按生产费用和劳务

成本的种类设置二

级明细科目 

  存货   

  损益类         

501 经营收入    经营收入   

501001   销售收入 

按需要设置三级明细

科目 

产品物资销售

收入 
  

501002   出租收入 
厂房商铺等出

租收入 
  

501003   劳务收入 劳务收入   

501004   其他经营收入 其他经营收入   

502 经营支出     经营支出   

502001   销售成本 

按需要设置三级明细

科目 

销售成本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02002   出租成本 出租成本 

502003   提供劳务成本 提供劳务成本 

502004   其他经营成本 其他经营成本 

511 
发包及上交

收入 
    

发包及上交收

入 
  

511001   承包金   土地果园鱼塘

发包收入 

  

511001001     土地承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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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001002     鱼塘承包金   

511001003     果园承包金   

511001004     林场承包金   

511001005     山林承包金   

511001006     其他承包金   

511002   企业上交利润 
按上交利润的企业设

置三级明细科目 
企业上交收入   

522 补助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522001   
中央及省级财政补

助 

按补助项目设置三级

明细科目 

中央及省级财

政补助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22002   市级财政补助 市级财政补助 

522003   县级财政补助 县级财政补助 

522004   镇级财政补助 镇级财政补助 

522005   其他部门补助 其他部门补助 

531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   

531001   存款利息收入   存款利息收入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31002   固定资产盘盈收入   
固定资产盘盈

收入 

531003   库存物资盘盈收入   
库存物资盘盈

收入 

531004   农业资产盘盈收入   
农业资产盘盈

收入 

531005   违约金收入   违约金收入 

531006   其他   其他 

541 管理费用     管理费支出   

541001   干部报酬   
干部工资补贴

及奖金 
  

541002   
其他管理及固定人

员报酬 
  

管理及固定人

员报酬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41003   临时员工报酬   临时员工报酬 

541004   办公费   
办公费 

  

541005   水电费     

541006   书报费   书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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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007   折旧费   折旧费   

541008   修缮费   修缮费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41009   民主理财费用   民主理财费用 

541010   误工补贴   误工补贴 

541011   差旅费   差旅费 

541012   会议费   会议费 

541013   培训费   培训费 

541014   业务接待费   业务接待费 

541015   邮电通讯费   邮电通讯费 

541016   机动车辆费   机动车辆费 

541017   无形资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 

541018   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 

571 公益支出       

571001   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   

571002   烈军属优抚   烈军属优抚   

571003   五保户补助   
五保户困难户 

  

571004   困难户补助     

571005   治安   治安   

571006   征兵民兵   征兵民兵   

571007   环境卫生   环境卫生   

571008   合作医疗及医药   医疗   

571009   
教育及学校幼儿园

补助 
  学校幼儿园   

571010   老人和敬老院补助   敬老院   

571011   救灾救济   救灾救济   

571012   文娱体育   文娱体育   

571013   公共设施维护   公共设施   

571014   医保社保   社保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71015   
补贴农户(补贴农户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补贴农户 

571016   殡改   殡改 

571017   

创建活动(此明细科

目核算创文创卫等

各种创建活动费用) 

  创建 

571018   森林防火   森林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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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1019   慰问金   慰问金 

571020   流动人员管理   流动人员管理 

571021   消防   消防 

571022   城管   城管 

571023   其他公益支出   其他公益支出 

551 其他支出     其他支出   

551001   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51002   
固定资产盘亏和损

失 
  

固定资产盘亏

和损失 

551003   
库存物资盘亏和损

失 
  

库存物资盘亏

和损失 

551004   
农业资产死亡毁损

支出 
  

农业资产死亡

毁损支出 

551005   防汛抢险支出   防汛抢险支出 

551006   违约金支出   违约金支出 

551007   
无法收回的应收款

项 
  

无法收回的应

收款项 

551008   其他   其他 

561 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   

561001     股利利润   
分得股利或利

润 
  

561002     债券利息   债券利息 
非统一规

定项目 
561003     其他投资收益   其他投资收益 

561004     投资损失   投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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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资产负债表 
年   月   日 

编制单位：                              村会 01 表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短期借款 35 

其中：现金     应付款项 36 

      银行存款     应付工资 37 

  短期投资 2   

  应收款项 5     

  存货 8       流动负债合计  41 

    流动资产合计  9 长期负债：   

农业资产：     长期借款及应付款 42 

  牲畜 ( 禽 ) 资产 10     

   林木资产 11       长期负债合计  44 

    农业资产合计  15 其他负债：   

长期资产：   一事一议资金 45 

  长期投资 16 专项应付款 46 

   长期待摊费用 17 递延收入 47 

     长期资产合计 18     

固定资产：     其他负债合计 48 

  固定资产原价 19     

  减：累计折旧 20   负债合计 49 

  固定资产净值 21     

  固定资产清理 22  所有者权益：   

  在建工程 23   资本 50 

    固定资产合计  26   公积公益金 51 

无形资产：     未分配收益 52 

   无形资产 30     所有者权益合计 53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31     

资产总计  3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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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收益分配表 

        年度 

编制单位:                               村会 02 表 单位:元  

项       目 行  次 金          额 

本年收益     

一、经营收入 1 

加:发包及上交收入 2 

  投资收益 3 

减:经营支出 6 

  管理费用 7 

二、经营收益 10 

加: 补助收入 12 

其他收入 13 

减:其他支出 16 

减：公益支出  

收益分配   

四、本年收益 21 

加:年初未分配收益 22 

  其他转入 23 

五、可分配收益 26 

减:1.提取公积金  27 

  2.提取公益金 28 

  3.外来投资分利  29 

  4.农户分配  30 

  5.拨付单位 31 

  6.干部报酬 32 

  7.其他分配 33 

六、年末未分配收益 34 

 


